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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案方式研議可行對策，予以有效改善，莫再讓這些陳年老問題繼續存在。 

（三）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台鐵多次因鋼軌斷裂造成誤點及行車安全

，建議台鐵除了針對鋼軌材質疲勞老化以及焊接工法不良進行檢

討，更應全面推動智慧化監測與管理，讓乘客與社會大眾安心。

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經台鐵工程人員研判是熱脹冷縮導致，並提及「這種情形很常見，不影響行車安全」以及

「其實沒有外界想像得嚴重，即使司機員沒第一時間發現，也絕不可能出軌」等讓乘客與

社會大眾不用擔心話語；然而，該斷軌路段在近一個月內才剛完成鋼軌焊接接頭超音波的

檢查以及軌道養護工作，且每周一都有人工徒步巡查、周二至周日也由火車機車頭巡路，

卻仍無法預防鋼軌接頭斷裂。台鐵除了針對鋼軌材質疲勞老化以及焊接工法不良進行檢討

，更應全面推動智慧化監測與管理，讓乘客與社會大眾安心。 

二、首先，台鐵應檢討並改變現有較依賴人工養護的做法，積極引進精密軌道探測儀器以及全

自動養護設備，才能更即時、更準確診斷軌道的磨耗與不正常裂縫以及其他可能危及行車

安全的情況。台灣環島鐵路原本就受海風潮濕與冷熱天候變化之影響，再加上颱風、極端

氣候以及山區土石流之潛在威脅，台鐵路線原本就承受相當大的風險，因而應用智慧化檢

測與維護設備來提升預警能力與效率，實為主管機關交通部必須重視的課題。尤其投入仟

億之台鐵捷運化工程逐步完成後，在與高鐵整合分工的理念下，台鐵的長途客運量雖然下

降，但都會區通勤旅客已增長超過百分之三十。在整體公共運輸發展政策下，預期會有更

多通勤族依賴台鐵路網，因此運用智慧化方法確保行車安全、增加營運效率、提升服務品

質，勢在必行。 

三、除了智慧化軌道安全檢測與維護措施，台鐵車站與週邊設施的智慧化亦是台鐵現代化與資

產活化的重點。東日本鐵道集團（JR-EAST）將其重要車站週邊聯合開發與沿線住宅及大型

商場串接，打造成資訊、商務、休閒、體育活動的智慧化生活平台，讓民眾樂於以鐵路車

站為中心，運用鐵路來通勤、通學、購物、休閒以及從事多樣社會經濟活動，此不僅大幅

增加東日本鐵道集團業外收益，亦能強化車站週邊公共設施功能與生活機能，形成良性循

環。我們台鐵應可配合行政院的「4G 推廣應用」以及「網路智慧新台灣」政策，積極與地

方政府、電信業者合作，以車站和通勤走廊作為分享平台，藉由異業結盟來活化車站與眾

多台鐵沿線的資產，創造更多附加價值。 

四、台鐵在 2009 至 2012 年耗資一五○億新台幣進行「環島鐵路整體系統安全提升計畫」，已

有效降低平交道事故、提升軌道容量與行車效率，而十多年來也投入三百多億推動「台鐵

整體購置及汰換車輛計畫」，除了完成東部幹線電氣化建設，民眾得以享受現代化新型列

車更平穩、快速、高質的服務。當務之急，交通部除應持續投入資源在這些資本財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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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計畫，更應結合軟體服務與安全方面的先進技術，以智慧化平台與資訊共享的概念

，來提高整體安全與民眾信賴感，並在都會區的台鐵通勤走廊，結合各方資源打造幸福的

生活環境。 

（四）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向為國際觀光客參觀

採購我國本土手工業商品之重要據點，近年來臺觀光旅客人數增

加，惟 101 年度及 102 年度業務收入卻不增反減，且業務收入成

長情形均低於來臺觀光人數成長率，營運恐屬消極，建請檢討策

進，以掌握來臺觀光旅客成長之契機。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一、邇來政府積極發展臺灣成為國際觀光重要旅遊地，整建重要觀光景點，營造友善優質旅遊

環境，藉以提升國內旅遊品質與觀光產業國際競爭力，並重視大陸地區旅客來臺觀光之契

機掌握。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近年來臺觀光旅客人數呈增加趨勢，成長率分別為：100 年

度 11.95%、101 年度 28.70%、102 年度 17.15%及 103 年度 31.26%。 

二、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之展售以具有傳統工藝文化與本土特色之工藝品為主，向為國際來臺

觀光客參觀採購之重要據點，惟該中心近年來業務收入卻未能隨來臺觀光人數之增加而同

幅成長，遠低於同年來臺觀光旅客人數之成長率，且 101 年度至 102 年度業務收入更較前

一年度衰退，未能獲取臺灣觀光開放之實益。 

（五）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董監事兼

職報酬超過行政院訂定標準，建請檢討改進。爰此，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信保基金 104 年度編列董事及監察人 18 人之兼職報酬 208 萬 8 千元。查依行政院訂定軍公

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 （96 年 9 月 12 日修正），基於法令規定有數個兼職

者，1 個兼職費為 8,000 元，以支領 2 個兼職費為限，每月支領總額不得超過 1 萬 6 千元。 

二、截至 103 年底止信保基金共有常務董事 4 人、董事 8 人、常務監察人 1 人及監察人 4 人，

總計 17 人。查信保基金所編列董事及監察人報酬方式，分別為常務董事及監察人報酬每人

每月 1 萬 0,400 元、董事及監察人每人每月 9,300 元，皆超過行政院訂定標準支給，致信保

基金董監事兼職報酬每年度高達 166 萬餘元至 194 萬餘元之間，核非允洽。 

三、綜上，信保基金董監事兼職報酬之核發，超過目前行政院標準，致每年度董監事兼職報酬


